
为了让电子支付更加便利，不少市民都

给自己的账号设置了免密支付。免密支付虽

然节省时间，但应谨防泄露个人信息或被他

人盗用。 8月 12日上午，由徐汇区检察院依

法提起公诉的一起盗窃案， 被告人就是利

用被害人账号免密支付功能， 盗用了 1.2

万余元。

随着网络购物日渐发达，许多大型商

超也开辟了网上购物的渠道，并提供各类

会员来吸引顾客。

被告人韩某某 2021 年从网络上非

法获得一家连锁超市的会员账号， 登录

后发现该账号已经被绑定并开通了免密

支付，韩某某发现后便动了歪心思。 由

于开通了免密支付，韩某某不需要输入

密码，就可以任意购物消费，尝到甜头

后韩某某便一发不可收拾， 短短二十

天不到，就总共窃取了 1.2 万余元。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徐家鹏

告诉记者，免密支付每天有交易限额，

韩某某都用到了最大额度。“他在这

一二十天里， 每天都用这个账号，用

到了免密支付的最大限额， 窃取了

1.2 万余元给自己购物。 ”

但实际上，该账号是被害人陈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

的。 陈先生开通了免密支付后仅用了几次便搁置一旁不再使

用，等再次使用才发现已经被韩某某盗窃了 1.2 万余元。

最终， 韩某某以盗窃罪被徐汇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经徐汇法院审理后判决有期徒刑 8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近年来电子交易逐渐频繁， 但对于账号信息的保护意

识还不够， 如果信息被其他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非法获得

之后，可能会有财产损失的风险。 检察官建议，无论是购物

网站还是大型商超的购物账号，市民都应通过正规渠道获

得，不应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取得；同时，建议市民谨慎使用

免密支付功能，避免个人信息或钱财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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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徐某在某混凝土公司工作，双方劳

动合同载明徐某岗位为司机。 入职后，

徐某担任公司党政务部司机，负责每天

接送员工上下班。 2021 年 1 月 20 日，混

凝土公司向徐某出具调岗通知书，载明

因生产销售部急需司机，将徐某调整至

生产销售部司机岗位，主要负责将已配

好的混凝土从公司运至工地，调整后薪

资待遇与工作时长保持不变，要求徐某

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前到生产销售部司

机岗位上班。 通知书送达后，徐某明确

表示不同意调岗， 并于 1 月 21 日开始，

仍每日前往单位打卡，报到部门仍为党

政务部，但未在原岗位劳动，也未到生

产销售部报到。 混凝土公司向徐某出具

限期到生产销售部上岗的通知，表示如

他逾期不上岗，公司将按旷工处理。

2021 年 1 月 29 日， 混凝土公司以

徐某连续旷工 3 天以上， 严重违反规章

制度为由，将拟与徐某解除劳动关系的

事宜通知工会，工会复函表示同意解除

决定。 2021 年 2 月 1 日，混凝土公司下

发通知， 决定自 2021 年 1 月 29 日起与

徐某解除劳动关系。

徐某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违法，于是申请仲裁，要求混凝土公司支付

赔偿金， 并要求裁决自己与混凝土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 混凝土公司开具解除劳动关

系的证明。庭审中，混凝土公司提交了解除

与徐某劳动合同所依据的规章制度经民主

程序的相关证据材料， 徐某以不知情为由

不认可，但证据材料中有他自己的签名。

仲裁结果：

仲裁委驳回徐某的仲裁请求。

案件分析：

本案有以下几个焦点问题：

第一，《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

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

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混凝土公司通

知徐某调整工作岗位，徐某口头拒绝，双

方并没有协商一致，混凝土公司单方变

更徐某岗位的行为是否有效？

用人单位有用工自主权，只要有证

据证明其用工行为具有正当性、合理性，

且没有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况发生，

用工行为就应获得认可。 因此，在调岗

行为中， 只要用人单位不违反法律规

定，不存在降低劳动者待遇、增加劳动者

提供劳动的成本等恶意调岗情形，用人

单位就有合理的调岗权限。本案中，徐某

的工作岗位由公司党政务部司机调整至

生产销售部司机， 是公司出于实际业务

需要实施的， 调岗后工作职责都是合同

中约定的司机且工资待遇未变， 岗位调

整不存在增加履行困难和有人格侮辱现

象等。 因此，笔者认为，该调岗行为是企

业自主用工的体现，调岗正当、合法，徐

某应当服从管理； 他也可以与用人单位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但不能消极对抗。

第二，混凝土公司对徐某调岗后，徐

某每天去原岗位报到但没有提供劳动，

也没有去新岗位报到提供劳动，能否认

为是旷工？

旷工通常应理解为职工在正常工作

日不请假或请假未经批准而缺勤的行为。

本案中，徐某在调岗后采取消极怠工方式

拒绝调岗，虽出勤但并未完成用人单位安

排的工作，此种出勤方式无异于旷工。 根

据《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

劳动任务、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笔

者认为，混凝土公司在作出提醒后，对徐

某消极怠工行为可认定为旷工，并依据企

业自身的规章制度加以处罚。

第三， 混凝土公司与徐某解除劳动

关系是否合法？ 仲裁机构能否裁决徐某

与混凝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混凝土公司依据企业规章制度对徐

某进行管理，从举证情况可看出，其规章

制度程序合法有效， 且公司事先将解除

劳动关系理由通知工会， 工会也同意解

除。笔者认为，混凝土公司与徐某解除劳

动关系的程序和实体方面都没有问题。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

因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属于

仲裁受案范围。 徐某作为混凝土公司员

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可以

自主决定是否解除劳动关系。 仲裁机构

作为劳动争议的裁决者， 可对双方解除

劳动关系合法性进行裁判， 对双方解除

劳动关系的事实进行确认，但不能干预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自主决策。 徐某申

请裁决自己与混凝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的主张是形成之诉， 仲裁机构受理的只

能是确认之诉，因此，仲裁机构对双方的

意思自治行为无法干预， 对徐某的此项

仲裁请求也无法支持。

■ 沈彩虹

合理调岗，职工必须服从吗？

情人节转账 520、1314元 分手还能要回吗？

法官： 表达爱意的赠与不返还，大额财物赠与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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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区级法院

受理一件经济纠纷

案，原告崔某请求判令

她的前男友孙某返还

其借款 6 万元。 但核实

起这项欠款却是笔糊

涂账，两人交往五年间，

既有情人节等特殊节日

间转出的“520”、“1314”

等微信转账， 还有取款

机上直接取出的现金，甚

至还包括并非出于本意

写下的欠条，想要算清并

非易事。

据了解， 崔某与孙某

交往期间， 双方互有转账

行为，转账行为涉及微信、

支付宝、 现金等多种方式。

崔某提出，2020 年起，被告

孙某先后向其借款 8 万元，

其中有一部分是被告孙某拿

着其银行卡取现， 且孙某曾

承认借款事实， 并主动承诺

偿还欠款。 2021 年 4 月，孙某

签下欠条， 约定 2021 年 7 月

15 日之前还清。 到期后，原告

崔某多次向被告孙某催要该

笔款项， 被告孙某一直未结

清，尚欠 6 万元未归还。

被告孙某认为， 双方之间

系情侣关系， 双方没有借款合

意，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2017

年至 2022 年， 双方相互之间有

大量且频繁的转账，称其给崔某

转账的款项远大于崔某给其的转

账。 且自己出具借条并非出于本

意，是崔某扣留了自己的驾驶证及

车钥匙后，才不得不答应出具借条。

法官核查后发现，孙某所写欠

条数额与双方提供的转账记录均

不能一一对应。考虑到双方关系特

殊，互有转账且次数频繁、数额难

以查清，遂耐心主持调解。

法官解释，恋爱期间，财物赠

与或者日常消费支出等人情往来，

如 520 元、1314 元等特殊金额，通

常是为了表达爱意而赠与对方的，

一般属于赠与性质，根据合同法规

定，交付后不能要求返还。 如果是

基于结婚目的发生的远超个人收

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大额财物赠

与，通常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作出

是否应予返还的认定。恋爱期间情

侣写下的欠条， 具有法律效力，但

前提是欠条内容如实， 双方自愿，

在此问题上孙某、 崔某也存在争

议。 最终，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这

起因情感纠葛引起的借贷纠纷案

件成功调解。

男女交往期间， 因表达感情

需要，或赠与财物，或转账借款，

一旦情感破裂后， 因转账等金钱

往来引发纠纷的情况较为普遍。

为了避免纠纷， 建议在转账时进

行备注，明确转账目的，或签订书

面借款协议， 或要求借款人出具

借条，并妥善保管相关证据。

法官提醒 >>>

检察官提醒 >>>


